
土地监管资金（含保证金）缴纳及退付程序

1、账户名称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土地保证金专户
账 号：139510018689400
开 户 行：东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

2、账户名称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土地保证金专户
账号：033235019600017
开户行：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

3、账户名称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土地保证金专户
账号：3301005629264026636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

成功摘牌的企业，请于一周后持收款收据原件到财政收费窗口领取土地监管资金的缴
库凭证（即《一般缴款书》）复印件，加盖土地储备中心财务印鉴后，即做为正式收据。
没有摘牌的企业请到土地局、财政局办理退款手续，经管委会审批后，由财政窗口付款。

注：要求企业必须实名汇款，不得代付代缴！！！




